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农业农村管理工作经费项目

立项依据
根据大棚租金协议及《玉溪市江川区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农业农村管理工作经费的通知》，每年完成大棚租金收入14.50万元。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须完成大棚租金收入14.5万元的缴存任务；完成机构改革后续工作；完成办公设备购置、办公区域改造和修缮。

项目实施内容

通过项目实施，完成机构改革后续工作；完成办公设备购置、办公区域改造和修缮；完成非税收入缴存成本支付及补充单位公用经费等。

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8.70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计划用于项目运行成本支出4.70万元，农业农村管理工作经费4.00万元。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实施，完成非税收入缴存及农业农村局机构改革后续工作，有效改善农业农村局办公条件，维持农业农村局办公运转，促进农业农村工作持续发展。
一、项目名称

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按照《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现需要启动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经费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死亡后，其生前供养的直系亲属且没有经济收入来源、生活有困难的，经当地社保部门审批，符合领取供养待遇条件的，可以领取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
五、项目实施内容
发放遗属11人补助9.61万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9.61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单位现有遗属11人，计划按728.00元/月/人标准发放。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发放生活补助，让困难遗属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体现党和政府对困难群众的关怀。

一、项目名称

土地二轮延包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第二批）的通知玉财农〔2025〕51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开展全区7个乡（镇）、街道办事处（不含托管区）63个村（居）委会372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延包工作,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确保“长久不变”政策的落实和承包延期平稳过渡，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五、项目实施内容

成立组织机构，发动宣传、开展业务培训、制定试点工作方案，每个乡（镇）、街道办事处选取1个行政村、并在该行政村选取1个集体经济组织，集中力量，先行开展试点，摸索经验。初步完成摸底调查及公示无异议后，更新农村土地承包信息数据库，按照《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示范文本》要求，采用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网签系统，自动生成电子合同，通过人脸识别、电子签章等技术手段，完成合同网签及颁证。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350.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开展土地二轮延包工作，开展业务培训、制定试点工作方案，初步完成摸底调查及公示，更新农村土地承包信息数据库。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确保“长久不变”政策的落实和承包延期平稳过渡，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一、项目名称

农村农田灭鼠项目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关于印发《玉溪市江川区2021年鼠疫防治联防工作计划》的通知。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涉及全区各乡镇（街道），于4月、10月开展农村农田鼠密度调查工作，根据鼠密度调查结果确定灭鼠时间，每次灭鼠后又进行一次调查。
五、项目实施内容

开展2期农村农田灭鼠宣传培训，2026年4月、10月各开展1次农村农田鼠密度调查工作，根据鼠密度调查结果确定灭鼠时间，每次灭鼠后又进行1次鼠密度调查。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2.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开展2期农村农田灭鼠宣传培训，2026年4月、10月各开展1次农村农田鼠密度调查工作，根据鼠密度调查结果确定灭鼠时间，每次灭鼠后又进行1次鼠密度调查。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使农村室内的鼠密度保持在2.00%以内，农田鼠密度保持在3.00%以内，确保2026年内不发生鼠疫，确保农业生产安全，确保社会和谐发展和人民群众身心健康。

一、项目名称

村级农业技术推广员工资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共玉溪市委 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实施意见》（玉发〔2013〕12号），为稳定村级农科员队伍，并逐步提高其待遇，对认定的村级农科员，每人每月给予300.00元的工作补贴，其中，市级承担200.00元，县级承担100.00元，列入年度财政预算支出。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涉及全区村级农业技术推广员共66人，每人每月补助100.0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完成全区66名村级农科员工作补贴的发放。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7.92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完成全区66名村级农科员工作补贴的发放；每个农技推广员全年指导农户开展科技活动≥100人次。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为加强全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以基推项目为契机，延伸体系构架，加强村级农科员队伍建设，规范管理，保障村农科员的合法权益，充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努力建设一支政治思想坚定、业务素质强、作风扎实的基层农业科技队伍，有效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促进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有序开展，更好地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一、项目名称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经费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经费项目实施方案》。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涉及全区各乡镇（街道），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重大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精神，确保全区没有发生重大动物疫病流行。
五、项目实施内容

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重大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精神，做好防疫宣传培训和物资储备工作，确保全区没有发生重大动物疫病流行。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10.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重大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精神，购买防疫物资，开展防疫宣传培训，确保全区没有发生重大动物疫病流行。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保证重大动物疫病应免密度达100.00%，免疫抗体合格率达70.00%以上，群体免疫密度达90.00%以上，全区养殖户满意度达90.00%以上，确保全区没有发生重大动物疫病流行。
一、项目名称

政策性农业（种植业、养殖业）保险项目区级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玉农通〔2021〕17号文件开展农业保险项目，加快推动我区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涉及全区各乡镇（街道），在自愿前提下鼓励农户参保投保，充分发挥农业保险推进高原特色现代化农业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保障农业丰收、农民增收等作用。
五、项目实施内容

对种植业、养殖业农户投保进行保费补贴。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22.86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水稻投保0.50万亩，玉米投保6.00万亩，小麦投保0.30万亩，油菜投保3.00万亩，马铃薯投保0.15万亩，能繁母猪投保0.55万头，育肥猪投保5.50万头。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引导和支持农户参加保险，不断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和风险保障水平，逐步建立市场化的农业生产风险防范化解机制，稳定农业生产，保障农民收入。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江川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项目资金

二、立项依据

云财农〔2023〕144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下达中央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土壤三普）的通知》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涉及全区各乡镇（街道），实施土壤性状普查、土壤类型普查、土壤立地条件普查、土壤利用情况普查、土壤数据库构建、土壤质量状况分析、普查成果汇总。
五、项目实施内容

全区共布设样点484个，包括耕地401个、园地51个、林地22个、草地10个；其中表层样点474个、剖面样点10个。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20.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全区共布设样点484个，包括耕地401个、园地51个、林地22个、草地10个；其中表层样点474个、剖面样点10个。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全区共布设样点484个，完成土壤性状普查、土壤类型普查、土壤立地条件普查、土壤利用情况普查、土壤数据库构建、土壤质量状况分析、普查成果汇总。

一、项目名称

土地流转、三资管理、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产权平台交易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玉农通〔2019〕96号 关于印发《玉溪市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等7项机制制度的通知等。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涉及全区各乡镇（街道），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登记管理系统，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完成全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业务培训、指导及审计监督等工作。完成农村集体清产核资工作、把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确权到不同层级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手中，规范农村集体资产资源交易行为，激活农村资源要素潜能，促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
五、项目实施内容

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登记管理系统；完成全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业务培训、指导及审计监督等工作；完成农村集体清产核资工作、把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确权到不同层级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手中，规范农村集体资产资源交易行为。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10.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计划支付10.00万元，土地流转、三资管理、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产权平台交易培训费2.00万元、办公经费5.00万元，其他工作经费3.00万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管理系统，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完成全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业务培训、指导及审计监督等工作。完成农村集体清产核资工作、把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确权到不同层级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手中，规范农村集体资产资源交易行为，激活农村资源要素潜能，促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切实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一、项目名称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项目经费

二、立项依据

玉农通〔2019〕96号关于印发《玉溪市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等7项机制制度的通知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涉及全区各乡镇（街道），开展仲裁调解宣传、培训，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对纠纷事项组织工作组调查了解并进行仲裁调解，进一步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能力建设，及时有效化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促进平安乡村建设，为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基础。
五、项目实施内容

开展仲裁调解宣传、培训，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对纠纷事项组织工作组调查了解并进行仲裁调解，进一步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能力建设，及时有效化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10.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每年预算支出宣传费0.50万元,培训费0.65元,调解工作经费8.85万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推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能力建设，及时有效化解农村土地经营纠纷，促进平安乡村建设，为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基础。
一、项目名称

区村级防疫员退岗一次性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玉政发〔2009〕111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意见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全区退岗村级动物防疫员一次性生活补助由区财政按照每人每在职一年给予一个月补贴（300元/月）。
五、项目实施内容

全区退岗村级动物防疫员一次性生活补助由区财政按照每人每在职一年给予一个月补贴（300.00元/月）。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9.45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完成我区10名退岗村级动物防疫员一次性生活补助发放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完成我区退岗村级动物防疫员一次性生活补助发放，村防疫员的满意度大于等于85.00%。
一、项目名称

村级防疫员退岗一次性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玉政发〔2009〕111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意见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2023年全区5名退岗村级动物防疫员一次性生活补助由区财政按照每人每在职一年给予一个月补贴（300元/月）。
五、项目实施内容

全区退岗村级动物防疫员一次性生活补助由区财政按照每人每在职一年给予一个月补贴（300.00元/月）。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6.27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完成我区2023年5名退岗村级动物防疫员一次性生活补助发放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完成我区退岗村级动物防疫员一次性生活补助发放，村防疫员的满意度大于等于85.00%。

一、项目名称

农业综合执法专项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关于罚没收入用于相关支出的通知 便笺〔2023〕14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保障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正常开展，有效履行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事项，完成机构改革后续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农业综合执法用办公设备及耗材购置，罚没收入缴存成本支付及补充单位公用经费。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6.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购置农业综合执法用办公设备及耗材，保障农业综合执法专项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为保障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正常开展，有效履行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事项，完成机构改革后续工作。
一、项目名称

2025年玉溪市江川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级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依据玉农复〔2025〕16号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江川区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支持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计划的批复、2025年玉溪市江川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委托代建会议备忘录。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支付江川区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委托代建服务费。
五、项目实施内容

完成江川区2025年0.77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委托代建。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33.78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支付代建公司代建服务费33.78万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完成江川区2025年0.77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代建工作。
一、项目名称

农产品质量安全项目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106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资金项目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维护公众健康，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五、项目实施内容

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在315打假，春节、清明、国庆等期间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和监督检查。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5.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1.确保辖区内不发生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2.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合格率97%以上；3.至少完成一次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4.在每年的315打假，春节、清明、国庆等期间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和监督检查。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确保辖区内不发生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合格率97.00%以上。
一、项目名称

动物协检疫员工资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中共玉溪市委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实施意见》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全区动物协检疫员共114人，每人每月补助100.00元，全年共13.68万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协助官方兽医对动物及动物产品实施检疫，记录检疫情况，做好辖区内动物疫情的报告工作，在发生动物疫情时，协助做好疫情的控制和扑灭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13.68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全区动物协检疫员共114人，每人每月补助100.00元，全年共13.68万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提高产地检疫工作效率，保障畜禽养殖户养殖安全，减小养殖风险，降低养殖成本，产生一定经济效益。
一、项目名称

村级防疫员工资及意外保险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意见》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村级防疫员146人，工资每人每月100.00元，意外保险每人每年50.0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全区村级防疫员共146人,村级防疫员每人每月工资补助100.00元，村级防疫员每人每年意外伤害保险补助50.00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18.25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在各乡镇（街道）的管理与组织下，开展强制免疫散养殖户与部分规模养殖户的春秋两防工作与日常补针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确保负责片区强制免疫应免疫密度100.00%，免疫抗体合格率达70.00%以上，常年保持免疫密度在90.00%以上；确保全区不发生重大动物疫病流行，补助对象防疫员满意度大于等于85.00%，服务对象辖区养殖户满意度大于等于85.00%。
一、项目名称

江川区高标准农田建设上图入库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会议纪要9.18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对江川区“十二五”以来由财政、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烟草部门实施的19个农田建设项目开展上图入库工作，有效督查项目区农田基础设施条件，提升耕地质量，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资金到位后完成时限在2年完成。
五、项目实施内容

对江川区“十二五”以来由财政、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烟草部门实施的19个农田建设项目开展上图入库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3.52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上图入库，促进江川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高速发展。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上图入库及评估工作验收合格率达90%，资金使用无重大违纪事项，服务对象满意度达90%以上促进江川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高速发展。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江川区2026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考核财政奖补项目的资金

二、立项依据

玉溪市江川区2026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考核财政奖补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评审论证意见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浙江“千万工程”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带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推进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水平。
五、项目实施内容

对7个乡镇（街道）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按照“月测评、季评比、年奖惩”的评价机制进行奖补。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200.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每月不定时开展1次月测评，推动全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有效落实，按照“月测评、季评比、年奖惩”的评价机制进行奖补。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人民群众满意度、幸福感指数提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高，厕所粪污基本得到有效处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不断提升，乱倒乱排得到管控；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明显提升，有条件的村庄实现生活垃圾分类、源头减量；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显著提升，长效管护机制基本建立。

一、项目名称

土地确权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江发〔2015〕16号中共江川县委江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川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等。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开
该项目涉及全区各乡镇（街道），展农村承包土地调查及确权到户并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五、项目实施内容

对农村土地进行确权登记颁证，做到农户承包地块详实、面积准确、四至清楚、档案齐全。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10.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本年计划完成土地确权项目验收、确权档案进行数字化及规范管理等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实现承包面积、承包合同、登记簿、权属证书“四相符”和承包地块、面积、合同、权属证书“四到户”。对确权档案进行数字化及规范管理。在确权登记颁证的基础上，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管理系统，实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的规范化和信息化。
项目名称

土地租金（单位自有资金）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花卉基地租赁合同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2026年应收玉溪市江川区惠锦花卉有限公司支付土地租金每年31.907205万元；原合同约定，土地租金应于每年5月1日前由农业农村局等额支付江城镇龙街一组、龙街二组、西山一组、西山二组、西山三组、温泉徐家头小组。。
五、项目实施内容

收取玉溪市江川区惠锦花卉有限公司支付土地租金31.907205万元，并于5月1日前支付江城镇龙街一组、龙街二组、西山一组、西山二组、西山三组、温泉徐家头小组。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31.91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计划于5月1日前全额支付江城镇龙街一组、龙街二组、西山一组、西山二组、西山三组、温泉徐家头小组。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确保与玉溪市江川区惠锦花卉有限公司签定的基地租赁合同顺利履约。

一、项目名称

农业农村工作经费

立项依据

农业农村局会议纪要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涉及全区各乡镇（街道），政策性农业保险（种植业）是促进三农发展、保证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是提高种粮农民积极性、增加粮食播种面积、保障农民收入的有效手段，是一项可持续惠农政策，具有实施的必要性。
五、项目实施内容

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种植业），增加粮食播种面积、保障农民收入。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11.09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本年计划完成落实农作物保险面积、拨付保费补贴、受灾农户理赔等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促进三农发展、提高种粮农民积极性、增加粮食播种面积、保证粮食安全、保障农民收入。
